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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 WING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柏 榮 集 團（控 股）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316）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之
第三季度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於聯交所上市的中小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
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
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通常為中小型公司，於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
主板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於GEM買賣的證券
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之資料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
在提供有關柏榮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
集團」）之資料；本公司董事（「董事」）願就本公佈之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
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
在各重要方面均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
足以令致本公佈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公佈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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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集團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有關期間」）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2017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九個月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3 34,795 41,178 71,439 100,862
服務成本 (37,838) (38,687) (75,353) (101,320)

    

毛（虧）╱利 (3,043) 2,491 (3,914) (458)
其他收入 4 1,034 814 6,665 3,966
撥回應收保固金
 減值虧損 170 – 170 –
行政開支 (3,716) (3,705) (11,495) (11,620)
融資成本 5 (146) (304) (757) (869)

    

除所得稅前虧損 6 (5,701) (704) (9,331) (8,981)
所得稅 7 356 197 704 66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期內虧損及全面
 收益總額 (5,345) (507) (8,627) (8,319)

    

每股虧損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 基本及攤薄 8 (0.668) (0.063) (1.078)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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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累計虧損 資本儲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8年4月1日（經審核） 8,000 82,525 (51,705) (40,544) 3,118 1,394
期內虧損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8,627) – (8,627)

      

於2018年12月31日（未經審核） 8,000 82,525 (51,705) (49,171) 3,118 (7,233)
      

於2017年4月1日（經審核） 8,000 82,525 (51,705) (15,628) 982 24,174
期內虧損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8,319) – (8,319)

      

於2017年12月31日（未經審核） 8,000 82,525 (51,705) (23,947) 982 1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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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業績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2014年7月15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2004年修訂本），在開曼群島註冊成
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位於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主要營業地點於2018年10月26日
由香港銅鑼灣伊榮街9號欣榮商業大廈25樓變更為香港上環德輔道中268號岑氏商業大廈
5樓。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及其股份於2015年8月10日在GEM上市。本集團主要於香港
從事提供基礎工程。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於有關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會計政策、香港公司條例（香
港法例第622章）之披露規定及GEM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而編製。

編製本集團於有關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有關使用
若干關鍵會計估計的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要求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的過
程中作出判斷。

(a) 以下為本集團於2018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期間首次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付款交易的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時一併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的澄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本） 轉讓投資物業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4年至2016年
 週期的年度改進

對以下兩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用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投資

採納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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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下新訂準則及對準則作出之修訂已頒佈，惟對於自2019年1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
尚未生效，及並未獲本集團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的提前還款特性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2011年）
 （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
 出售或投入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3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1

2015年至2017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的修訂 1

1 於2019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並未釐定強制生效日期，但可提早採納
3 於2021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將於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生效時予以採納。本集團正在評估採納上述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有關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尚未獲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審核，但已獲本公司審
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方法編製並以港元計值，港元亦為本公司功能
貨幣。除另有註明者外，所有價值均調整至最接近的千元。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於有關期間，本集團的收益指已收及應收已進行及確認的合約工程款項，亦為本集團的
營業額（即其主要業務活動所產生的收益）。

經營分部

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基礎工程。向本集團首席營運決策者呈報以供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之資料集中於本集團之整體經營業績，此乃由於本集團之資源整合，並無獨立之經營分
部財務資料。因此，並無呈列經營分部資料。

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香港（基於客戶的位置）及其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香港（基於資
產的位置）。因此，並無呈列地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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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九個月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收益 – – 5,419 125

買賣機器的收入 442 – 442 1,285

租賃機器的租金收入 584 810 739 2,470

其他 8 4 65 86
    

1,034 814 6,665 3,966
    

5. 融資成本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九個月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融資租賃之利息 11 122 82 448

董事貸款利息 72 100 361 220

無抵押借貸之利息 63 82 314 201
    

146 304 757 869
    

6. 除所得稅前虧損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九個月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所得稅前虧損乃經扣除╱
 （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至：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9,388 6,509 22,933 17,25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
 （收益）╱虧損淨額 337 – (5,082) 9

折舊 1,915 3,106 6,634 9,661

就以下各項之經營租賃租金：
— 土地及樓宇 505 706 1,816 2,255
— 機器及設備 1,544 905 3,294 2,298

撥回應收保固金減值虧損 (170) – (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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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九個月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當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 – – –
— 遞延稅項 356 197 704 662

    

356 197 704 662
    

由於須按16.5%適用稅率繳納香港利得稅之集團公司有關期間產生稅項虧損或轉結稅項
虧損以抵銷有關期間之應課稅溢利，故當期及過往期間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8. 每股虧損

本集團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12月31日止九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8,627) (8,319)

  

股份數目 ’ 000 ’ 000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00,000 800,000
  

由於截至2018年及2017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並無任何發行在外的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
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等。

9.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有關期間之任何股息（2017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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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從事基礎工程。其客戶主要包括總承建商及分包商。計算
合約金額時，本集團一般須根據將進行的工程規格的明細、需使用的建築材
料及勞工，遵守預設的時間表。

於有關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額減少約29,400,000港元或29.2%。其毛虧率約為
5.5%，而2017年同期其毛虧率為0.5%。於2017–2018的預算案演詞中，政府宣佈
其將就公營基建支出89,100,000,000港元。然而，隨著市場參與者數量日益增加，
本集團日後仍將面臨非常激烈競爭。此外，建築成本因勞工短缺、日趨嚴格
的監管及不斷上升的建築材料及經營成本而持續上升。雖然市況對建築行業
不利，但董事認為公營部門建築地盤市場將開始改善，且憑藉本集團經驗豐
富的管理團隊及於市場上的良好聲譽，本集團具備良好條件與其競爭對手進
行競爭以應付所有業內人士普遍面臨的該等將來挑戰，且本集團將繼續進行
適當業務策略以確保其能夠在困難的業務環境中生存。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於有關期間的收益約71,400,000港元，較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
減少約29,400,000港元或29.2%。該減少主要由於兩個已完成大型基礎項目於有
關期間貢獻約17,100,000港元，而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則為68,100,000
港元。

毛虧及毛虧率

於有關期間，本集團錄得毛虧約3,900,000港元（2017年：毛虧約500,000港元）及
毛虧率約為5.5%（2017年：毛虧率約0.5%）。整體毛虧率上升乃由於勞工成本增
加及以低價投標項目的其他承建商的競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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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的11,600,000港元減少約100,000港元
或1.1%至有關期間的11,500,000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2017年12月31日就轉讓本
公司股份所產生的法律及專業開支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及全面收益總額

有關期間的虧損淨額約為8,600,000港元（2017年：約8,300,000港元）。虧損增加主
要由於有關期間之收益減少及毛虧增加所致。

其他資料

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
證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2018年12月31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香港法例
第571章）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或GEM上
市規則第23.07條所述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交易之必守標準（「交易必守標準」）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權益及淡倉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資本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百分比
（附註2）

張偉傑先生（附註1）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600,000,000(L) 75.0%
83,977,158(S) 10.5%

(L) 好倉
(S) 淡倉

附註：

1. 張偉傑先生（「張先生」）實益擁有Steel Dust Limited（「Steel Dust」）全部已發行股本。因此，就
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張先生被視為或當作於Steel Dust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2. 有關百分比乃按於2018年12月31日之800,000,000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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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相聯法團普通股之好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權益
資本性質

所持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之百分比

張偉傑先生 Steel Dust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 100%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2018年12月31日，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聯系
人概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
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任何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
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交易必守標準或GEM上市規則第23.07條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本公司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2018年12月31日，就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所知，及根據聯交所網站備存之公
開記錄及本公司保存之記錄，下列人士或法團（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
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
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
資本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百分比
（附註4）

Steel Dust Limited（附註1） 實益擁有人 600,000,000(L)
83,977,158(S)

75.0%
10.5%

中國華融澳門（香港）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中國華融澳門」） 
（附註1及2）

擔保權益 600,000,000(L) 75.0%

中國華融（澳門）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中國華融國際」） 
（附註2）

於受控制法團之
權益

600,000,000(L) 75.0%

華融（香港）產融投資有限公司
（「華融（香港）產融」）（附註2）

於受控制法團之
權益

600,000,000(L) 75.0%

華融置業有限責任公司 
（「華融置業」）（附註2）

於受控制法團之
權益

600,000,000(L)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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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
資本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百分比
（附註4）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中國華融資產」）（附註2）

於受控制法團之
權益

600,000,000(L) 75.0%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 
（「財政部」）（附註2）

於受控制法團之
權益

600,000,000(L) 75.0%

Freeman Union Limited 
（「Freeman Union」）（附註3）

實益擁有人 63,660,000(L) 7.95%

Freeman United Investments Limited
（「Freeman United Investments」）
（附註3）

於受控制法團之
權益

63,660,000(L) 7.95%

志聯有限公司（「志聯」）（附註3） 於受控制法團之
權益

63,660,000(L) 7.95%

民眾控股有限公司（「民眾控股」）
（附註3）

於受控制法團之
權益

63,660,000(L) 7.95%

Freeman Financial Investment 
Corporation（「Freeman Financial 
Investment」）（附註3）

於受控制法團之
權益

63,660,000(L) 7.95%

民眾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民眾金融科技控股」）（附註3）

於受控制法團之
權益

63,660,000(L) 7.95%

(L)： 好倉
(S)： 淡倉

附註：

1. Steel Dust就彼存置本公司股本中600,000,000股股份的證券賬戶訂立以中國華融澳門為受
益人的押記，作為授予彼的定期貸款融資的抵押。中國華融澳門因此擁有該等股份的擔
保權益。

2. 中國華融澳門由中國華融國際全資擁有。中國華融國際由華融（香港）產融擁有51%。華融
（香港）產融由華融置業全資擁有。華融置業由中國華融資產全資擁有，而中國華融資產
由財政部擁有65%。因此中國華融澳門、中國華融國際、華融（香港）產融、華融置業、中國
華融資產及財政部被視為於中國華融澳門擁有擔保權益的本公司600,000,000股股份中擁
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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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reeman Union為本公司63,660,000股股份的實益擁有人及由Freeman United Investments全資擁有。
Freeman United Investments由志聯全資擁有。志聯由Freeman United Investments擁有76%及由民
眾 控 股 擁 有24%。 民 眾 控 股 由Freeman Financial Investment全 資 擁 有。Freeman Financial 

Investment由民眾金融科技控股全資擁有。因此，Freeman United Investments、志聯、民眾控股、
Freeman Financial Investment及 民 眾 金 融 科 技 控 股 被 視 為 於Freeman Union持 有 的 本 公 司
63,66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有關百分比乃按於2018年12月31日之800,000,000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2018年12月31日，概無其他人士或法團（董事及主要行政
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36條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2015年7月6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自採納購股權
計劃以來，並無根據該計劃授出購股權。

競爭權益

董事、本公司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並無於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
的業務競爭或可能競爭之業務（本集團的業務除外）中擁有任何權益。

董事證券交易

於有關期間，本公司已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採納董事買賣本公司
證券之操守守則。在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已遵
守交易必守標準及本公司所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於有關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規

於有關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
業管治守則」）適用守則條文。

—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8月31日及2018年9月14日內容有關GEM上市規
則第5.05(1)條及5.28條之不合規事宜的公告。於李文洋先生2018年9月14日
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後，本公司有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有三名成員，因此符合GEM上市規則第5.05(1)條及5.2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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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已於2015年7月6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遵照GEM上市規則第5.28條及5.33
條規定及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3.3條制定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
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由楊子達先生擔任主席，其餘成員為李
歡麗女士及李文洋先生（於劉亦樂先生2018年8月31日辭任後，於2018年9月14
日獲委任）。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監控、內部監
控及風險管理制度，並就本集團之財務報告事宜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有關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並認
為有關業績符合適用會計準則、GEM上市規則之規定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定，
亦已作出適當披露。

承董事會命
柏榮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偉傑

香港，2019年2月12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偉傑先生（主席）、黃展韜先生及段希明先生；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歡麗女士、楊子達先生及李文洋先生。

本公佈將由刊發日期起計至少7天在GEM網頁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
一頁上刊登，並將於本公司網站www.pakwingc.com刊登。


